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郑政 〔2015〕44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

关于取消民生服务事项中繁文缛节和不必要

证明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、各有关单位:

为扎实推进群众路线教育和 “三严三实”活动,切实提高为

民服务的效率、质量和水平,进一步简政放权、治理懒政、转变

政府职能,市政府决定取消14类22项民生服务事项中增加群众

负担、不符合简政放权精神的繁文缛节和不必要证明 (见附件)。

一、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,凡无法律、法规依据的,任何部

门和单位在行使行政权力、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时,不得再依据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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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和其他一般规范性文件增设办事前置条件和办事环节;正在实

施的,各部门、各单位要根据本通知精神立即全面清理取消,并

于2015年10月30日前向社会公布清理取消结果,清理取消结

果抄报市审改办。

二、根据实际管理工作需要,确需有关证明和核实有关情况

的,由相关部门或者民生服务事项办理部门直接征询对应部门和

单位的意见,不得要求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。接受征询的

部门和单位应当在收到征询请求当天予以回复。

三、有关部门、单位在履职尽责中擅自增加繁文缛节,或要

求提供不必要证明的,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举报投诉。

四、各级监察机关要加强对懒政、怠政和行政不作为行为的

责任追究,认真处理、核实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相关举报投

诉,对于无法律、法规依据继续实施增设的不符合简政放权精神

要求的繁文缛节和不必要证明或逾期回复征询请求,要严肃追究

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,处理结果在全市通报。

附件:取消的民生服务事项中增加群众负担、不符合简政放

权精神的繁文缛节和不必要证明 (14类22项)

2015年10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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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取消的民生服务事项中增加群众负担、 不符合简政

放权精神的繁文缛节和不必要证明

(14类22项)

1.违法犯罪记录证明

涉及民生服务事项:

(1)寺观教堂外其他固定处所的设立审批

实施主体:市民委

(2)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准

实施主体:市司法局

(3)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

实施主体:市人社局

(4)科级及以下因公出国 (境)政审

实施主体:市人社局

(5)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

实施主体:市民政局

理由:因工作的敏感性或日常管理确实需要的,有关部门应

当向当地公安机关了解情况并获取相关人员的无犯罪记录证明。

2.健康状况证明

—3—



涉及民生服务事项:

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准

实施主体:市司法局

理由:公民身体是否健康,是否能够从事与其身体状况相适

应的劳动,是公民自主决定的事情,不应作为行政机关硬性要求

的条件。

3.没有不良记录和投诉证明

涉及民生服务事项:

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申请农村劳动力定点培训机构

实施主体:市人社局

理由:人社部门作为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业务主管部门,对

培训机构具有监管职能,应当通过监管掌握培训机构的具体情

况,因而在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申请农村劳动力定点培训机构时,

不必再要求提供关于培训方面的不良记录和投诉证明材料。

4.计划生育证明

涉及民生服务事项:

(1)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

实施主体:市人社局

(2)外地进郑企业人员登记

实施主体:市城建委

理由:计划生育监管是计生部门法定职责,公民是否遵守计

划生育法律法规不应影响到其基本的就业权和生存权。确需了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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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,相关部门应当向计生等部门核实。

5.无债权债务证明

涉及民生服务事项:

科级及以下因公出国 (境)政审

实施主体:市人社局

理由:债权债务关系是公民基本民事关系,与因公出国不具

有直接关联性,不再纳入政审范围。

6.工作调动表

涉及民生服务事项:

受理市外转入正规人事档案

实施主体:市人社局

理由:在业务办理过程中,可以通过查阅其人事档案了解办

理人的工作关系状况,且 《工作调动表》多数相关部门已不再办

理,再要求服务对象提供该表不符合简政放权精神。

7.外伤证明

涉及民生服务事项:

城镇居民医疗费用报销

实施主体:市人社局

理由:社区无法掌握和证明居民外伤情况,为优化办事流

程,改为由本人书写情况说明,并由市人社局调查核实。

8.户籍证明

涉及民生服务事项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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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伤人员享受定期待遇资格调查

实施主体:市人社局

理由:身份证和户口簿是公安机关为公民发放的法定身份证

件,公民提供了本人身份证和户口簿即可证明其身份,无需再开

具户籍证明。确需核实户籍情况的,人社部门应当和公安机关联

系,不得交由公民个人办理。

9.单位介绍信

涉及民生服务事项:

(1)单位专管员查询本单位人员参保信息、开具本单位人员

参保证明

实施主体:市人社局

理由:在办理该项民生服务事项时,单位专管员提供有单位

的社保登记证,能够证明该单位专管员是受单位委托来办理相关

事项,无需再要求单位开具介绍信。

(2)郑州市企业办理 “三无证明”(无质量安全事故、无市

场不良行为、无拖欠工程款或农民工工资)、项目经理或项目总

监无在建工程及办理其他有关企业及其人员资质资格等

实施主体:市城建委

理由:有关部门为证明经办人是受所在企业委托办理相关事

项而要求企业提供,事实上经办人和委托企业的委托授权书即能

够起到证明作用。

10.诚信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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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民生服务事项:

外地建筑业企业、工程勘察设计企业、监理企业及其他中介

机构信用登记

实施主体:市城建委

理由:外地企业或中介机构的依法开展业务情况属于当地建

设主管部门监督范围,业务办理中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内部公文函

请有关部门告知相关情况和通过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

统、通过企业信息公示等了解相关信用信息,无需企业自行办

理。同时,信用登记亦不在市城建委的行政权责事项清单之列。

11.同意骨灰取走证明

涉及民生服务事项:

烈士陵园骨灰取走手续

实施主体:市民政局

理由:是否从烈士陵园取走骨灰是烈属自主范围的事,无需

故者生前单位老干部管理机构开具的同意骨灰取走证明。

12.与已故人员关系证明、其他子女同意补证声明等

涉及民生服务事项:

(1)烈士陵园骨灰迁出手续

实施主体:市民政局

(2)烈士陵园墓地管理流程中补证手续

实施主体:市民政局

理由:持证人持有的墓地使用证明等已经能够证明其与故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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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关系,无需故者家属提供故者单位或持证人单位、社区出具的

与故者关系的证明、其他子女同意补证的声明。

(3)烈士陵园墓地管理流程中变更持证人手续

理由:墓地持证人变更是公民之间的民事行为,无需再提供

辖区派出所、单位或社区出具的与故者关系及申请变更的证明。

13.市场主体基本信息证明

涉及民生服务事项:

危险品运输车辆新车登记注册

实施主体:市公安局

理由: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建立后,市场主体基本信

息可以通过系统及时查询,上述证明已无必要让当事人提供,相

关部门通过网络查询更方便、快捷。

14.中型以上客车备案证明

涉及民生服务事项:

中型以上客车补领、换领牌证

实施主体:市公安局

理由:车辆登记由公安机关负责,登记车辆的信息由公安机

关掌握,中型以上客车办理补领、换领牌证业务时,公安机关在

系统内部即可获取相关信息,且实施备案管理不符合减政放权的

要求,又增加了车辆所有人的负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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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办: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二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5年10月22日印发


